附件1
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
2026年度国有资产清查盘点服务
采购需求表

	一、项目要求

	名称
	数量
	需求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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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项目概况
开展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2026年度国有资产清查盘点服务工作。
二、工作内容
1. 按照"账物相符、责任到人"的原则，通过对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固定资产、无形资产进行实物盘点，检查是否有资产遗失及非正常毁损情况。
2. 按照委托方的要求打印并在资产实物上粘贴盘点标签，更新资产实物上毁损的资产标签，对盘查到的资产实物拍照存底；补充完善资产的"品牌+型号+规格"；如实记录资产存放地点、使用部门、使用人及使用状况等事项的变化情况。
3. 对财务系统的汇总、明细数据与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信息系统的数据进行比对，核对是否做到账账、账卡、账实相符。
4. 根据清查盘点情况，对国有资产管理情况进行分析总结，针对发现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三、成果要求
根据清查盘点结果出具符合国家相关规定的资产盘点报告及资产鉴定报告。

	二、商务要求

	1、报价要求
项目预算人民币伍万元整（¥50000.00）。包括：（1）服务的价格（包括人工、材料、设备等）；（2）必要的保险费用和各项税金；（3）与本项目有关的其他一切费用。采购人不再支付成交价格以外的任何费用。
2、项目服务时间及服务地点
（1）服务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80日内完成任务。
（2）服务地点：广西南宁市
3、服务交付时间及交付地点
（1）交付时间：自合同签订之日起80日内完成任务并提交资产盘点报告及资产鉴定报告。
（2）交付地点：广西南宁市
4、付款条件
合同签订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款的首付款；采购人项目合同验收后10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款的尾款。每次付款前成交供应商先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给采购人。
5、其他要求
无。



